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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股東常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正。 

地點：台北市林森北路 247 號 4 樓(欣欣秀泰影城)。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表之股份計 5,086 萬 9,589 股【其中以電

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19 萬 2,601 股】，佔本公司發行

股份總額 7,304 萬 3,283 股之 69.64％，已逾法定股數；本

次股東常會分別有李文英董事、厲以剛董事、鄭源敏董事、

孫連勝董事、潘大綱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盧文

民獨立董事及鄭力翔獨立董事等七席董事出席，已超過董

事席次（九席）之半數。 

列席：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永吉會計師及曾國富會計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陳一銘律師 

主席：李文英           紀錄：林再生 

一、 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開會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民國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民國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附

件三） 

（四）其他報告事項： 

1.民國一一三年度董事酬金政策報告案。（請參閱附件四） 

2.民國一一三年度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事報告案。（請參

閱附件五） 

四、承認事項 

為落實公司治理，本次股東常會會議進行方式，採逐案討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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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決方式，即承認事項各案均討論完畢後，再於同一時間分案進

行票決。 

提案一：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提請承認案。 

說明：一、遵照公司法第 228 條及第 230 條等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師查核竣事。

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業經董事會審議通

過，並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且出具審計委員會

審查報告書。 

三、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 (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六) 。 

全案經現場及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036 萬 2,353 權；反

對權數 17 萬 4,282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9.00%，已

達法定通過數額（如附件七—議案表決報告）。 

決議：本案已達法令規定標準，無股東提問，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說明：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派，業經第 18 屆第 14 次董事

會擬議分派情形如下： 

一、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稅前淨利 3,957 萬 6,160 元，稅後淨

利 2,988 萬 9,884 元，加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畫之精

算損益)22 萬 4,609 元，合計 3,011 萬 4,493 元，提列 10%

法定盈餘公積 301 萬 1,449 元，可供分配盈餘計 2,710 萬

3,044 元。 

二、有關股東股利謹依據前述章程分配計算如下： 

股東股利：2,710 萬 3,044 元，佔可供分配盈餘之 100%除

以發行股數 73,043,283 股，每股可配發約 0.371054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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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

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本次現金股利之配息基準日，俟民國 114 年股東常會通過

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辦理發放事

宜。 

四、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下表。 

 

單位：元

小 計 合 計

期初餘額 0 註一：法定盈餘公積依本年度稅後淨利加

本年度稅後淨利 29,889,884       計本年度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本

加：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       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列10%。

    計畫之精算損益)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

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 註二：可供分配盈餘 27,103,044元除以發

分配盈餘             行股數 73,043,283股，每股可分配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註一) (3,011,449)             發約 0.37105457元，股東股利計算

           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註二) 27,103,044            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股東股利 27,103,044

合計 27,103,044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附註：

    1. 依公司章程分配 27,103,044元 / 73,043,283股 = 0.37105457元

    2. 113年度員工酬勞為 1,720,702元

224,609

30,114,493

    3. 113年度董事酬勞為 1,720,702元

欣 欣 大 眾 市 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盈 餘 分 配 表

民國113年度

   項             目
金             額

 

 

全案經現場及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036 萬 2,770 權；反

對權數 17 萬 4,285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9.00%，已

達法定通過數額（如附件七—議案表決報告）。 

決議：本案已達法令規定標準，無股東提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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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提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 修正本公司章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台灣證劵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 11 月 13 日臺證上

一字第 1130021771 號函辦理。 

二、本公司為保障基層員工權益及制度化，配合說明一來文所

附範例增修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明訂基層員工酬勞應提撥

一定比率。 

三、檢附本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全案經現場及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036 萬 2,021 權；反

對權數 17 萬 4,703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9.00%，已

達法定通過數額（如附件七—議案表決報告）。 

決議：本案已達法令規定標準，無股東提問，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提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改選本公司第十九屆董事會董事案，提請  改選。 

說明：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六條：「‧‧‧‧董事之選舉採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侯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辦理。 

二、第十八屆董事任期至 114 年 6 月 27 日屆滿，擬於本（114）

年度股東常會改選。選任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三席)，並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選舉，任期自 114 年 6 月 28 日起至 117 年 6

月 27 日止，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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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候選人名單： 

欣欣大眾市場股分有限公司第 19 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名單 

區分 
序

號 
姓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持有股數 

一般董

事 

1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代表人:

李文英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研究

所碩士 

欣欣大眾公司董

事長 

31,522,996

股 
2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代表人:

厲以剛 

政戰學校法律

系 

退輔會綜合規劃

處處長 

3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代表人:

鄭源敏 

中正理工學院

兵器工程學系

研究所碩士 

退輔會桃園榮服

處處長 

4 

圓方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 

許麗鳳 

稻江高商 
圓方投資(股)公

司董事長 

6,768,000

股 

5 

大天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 

蕭祥玲 

銘傳大學 
大天投資(股)公

司董事長 

1,374,000

股 

6 

欣泉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 

孫連勝 

空軍官校 
欣泉投資(股)公

司董事長 

2,994,349

股 

獨立董

事 

7 潘大綱 
聖路易大學氣

象博士 

萬達光電公司總

經理 
0股 

8 盧文民 
交通大學經營

管理博士 

國防管理學院教

育長、系主任 
0股 

9 鄭力翔 紐約大學 
美雅國際企業公

司總經理 
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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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董事選舉當選結果報告單 

選舉日期 114 年 6 月 25 日 

當 選

身 分        

被 選 舉 人 

當  選  股  數 備  註 戶號或身分證統

一 編 號 
戶 號 

董事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 

代表人：李文英 

51,731,325權 當選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 

代表人：厲以剛 

50,721,291權 當選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 

代表人：鄭源敏 

50,644,525權 當選 

49454 
大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蕭祥玲 
50,448,768權 當選 

49195 
圓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麗鳳 
50,398,267權 當選 

16 
欣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孫連勝 
50,374,064權 當選 

獨立

董事 

T12018**** 潘大綱 49,277,629權 當選 

K12145**** 盧文民 49,256,939權 當選 

X12000**** 鄭力翔 49,231,900權 當選 

合                        計 452,084,708 權  

 

七、臨時動議：無（無股東提問） 

八、散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八分。 

          主席：李文英               紀錄：林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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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東會議事錄僅節錄議事之大致經過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

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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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壹、前言 

民國 113 年整體百貨零售市場在電商強勢競爭與消費需求多變的影響下成長表現

趨緩。又觀察現行百貨公司已走向集團連鎖化、商圈區域化的競爭模式。在此艱困競爭

的環境下公司仍屹立不搖，經營團隊持續努力創造業績，管控成本，已有效達成年度營

運目標。 

 

貳、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結果說明：  

113年各項促銷活動，均依據不同節令設計活動主題促銷方案及營業額目標，積極

洽談館內各櫃位，提供符合商圈優質商品及促銷方案，增加來客數並與其它百貨公司

差異化開發新客源，相關作為分述如下： 

（一）為增加整體營業績效，持續強化招商作為，年度計有星曜雞湯餐廳、COCA 國際

服飾及全聯超市等專櫃陸續進駐，提供顧客食衣多元化消費需求。 

（二）為加強百貨檔期行銷成效，辦理全館異業聯盟、聯合促銷之營業模式，吸引消費

者來店消費、擴大宣傳效益，並將此模式於各項專案檔期賡續辨理。 

（三）與農糧署合作，開設假日小農市集，吸引人潮聚集；並持續於官網平台宣傳購物

優惠，增加新客源。 

（四）為滿足企業需求，自營專櫃擴展「團購」、「客製化商品」、「組合商品」等多元銷

售模式，與台北球場、欣欣天然氣公司、宜蘭信用合作社、中科院等企業建立供

售管道，參與食品展及旅遊展並定期舉辦展售會活動，增加營收。 

（五）本公司積極配合政府推動全民國防，公司「國軍服裝提領處」除了服務國軍官兵

提領軍用服裝之外，並結合主題餐廳、電影院等優勢做聯合促銷，提供國軍官兵

及眷屬優惠活動，吸引年輕族群到本公司消費，提升全民國防。 

經公司全體員工共同努力管控成本費用，民國 113 年各項營運指標均超逾預算目

標，且稅前淨利超逾目標達 126％，營業成果等各項分析如下： 

（一）民國 113年營業計晝實際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成長率 

營業收入 133,626 133,318 0.23％ 

營業成本 18.904 20,737 -8.84％ 

營業毛利 114,722 112,581 1.90％ 

營業費用 89,600 86,100 4.07％ 

營業利益 25,122 26,481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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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4,454 10,585 36.55％ 

稅前淨利 39,576 37,066 6.77％ 

所得稅費用 9,686 7,446 30.08％ 

稅後淨利 29,890 29,620 0.91％ 

(以淨額法列示) 

（二）預算執行情形：不適用，本公司 113年無財務預測。 

（三）財務支出：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推銷費用 53,928 52,277 

管理費用 35,672 33,823 

管銷費用合計 89,600 86,100 

（四）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 

負債占資產比率 12.38 13.08 -5.35％ 

長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56.94 250.82 2.44％ 

流動比率 892.16 744.42 19.85％ 

速動比率 881.44 732.63 20.68％ 

資產報酬率 2.96 2.96 0％ 

權益報酬率 3.39 3.39 0％ 

純利益率 22.37 22.22 0.68％ 

每股盈餘 0.41 0.41 0％ 

(五)研究發展狀況：本公司為百貨零售業，故不適用一般製造業之研發情況。 

 

參、民國一一四年度營運概要與展望： 

展望 114 年，持續引進符合公司的品牌進駐，穩固現有顧客並開創新客源。同時為

力求商場長遠的公共安全，每年定期檢測及維修設備，以顧客安全第一的經營理念，整

合所有商品行銷，服務專櫃廠商，滿足顧客需求，達成營運目標，提昇股東權益。營業

規劃概要具體方案如下: 

（一）持續積極執行招商作業，創造優異營業績效，並精實各項營運管理，撙節營業成

本，維護股東最大權益。 

（二）掌握時尚趨勢及結合林森商圈特色，持續對外招商引進新櫃，開創客源。 

（三）依各部門工作計畫，落實目標管理及效益分析作業，並持續 追蹤察考，確保各

部門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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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4 年度針對人安、物安、事安等強化安全指示，本司持續辦理消防、勞工安全

講習與演練，加強同仁防災意識，以確保本司公共及公司財產安全。 

（五）114 年持續導入其他支付工具，以提供顧客多元付款途徑，增加顧客消費意願。 

（六）改變舊有行銷模式，持續採「走出去與消費者互動體驗」推廣本司所代售優質農

特產品，目前已走訪板橋、台北、雲林等榮家及台北球場、漢翔航空等場域快閃

促銷，深獲榮民伯伯阿姨及消費者好評。 

（七）妥善運用年度與農委會合作於本司辦理假日小農市集時機，深化本司所代售商品

形象及吸引人潮至本司消費；並持續與民間農會合作，增加百貨檔期互惠活動，

如免費參觀嘉義太平雲梯。 

（八）持續與僑委會合作，加強行銷力道，將本司所代售優質農特產品推廣於僑界。 

（九）持續運用自媒體平台 line、FB 及官網推播百貨專櫃促銷訊息，於重要檔期發行

DM 郵寄主要會員及派報百貨周圍住戶；另規劃 114 年增設動態電視牆，將原平

面靜態百貨導引模式調整為動態聲光說明，吸引來館消費人潮。 

（十）結合周遭商圈協會，持續拓展本司行銷活動，活絡林森晶華商圈買氣，帶動本司

營運績效。 

（十一）落實執行節能減碳計畫與公司治理精進作為，精準管制各項費用支出，確保預

算依計畫執行。 

（十二）持續依退輔會照顧榮民(眷)政策編列相關預算，本司提供榮民(眷) 現有就業安

置，目前安置率已達 76%；另贊助退輔會所屬榮家、榮服處之榮民遺孤認養、慰

問年長清寒榮民等相關慈善活動及提供資源回收物品予慈濟回收，有效落實退輔

會政策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展望未來，另持續以顧客需求為導向，持續開發優質的國際品牌進駐，滿足消費

需求，期發揮本公司「精」、「巧」與「美」差異化優勢，創造公司最大利潤回饋股東。

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給予本公司支持與鼓勵！謝謝！ 
 

董事長：李文英   經理人：孟正光    會計主管：劉堂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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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13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

量表等)，業經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永吉、曾國富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上述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經由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等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  致 

        

此致 114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潘大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0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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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案  由：民國 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 113 年獲利新台幣 4,301 萬 7,564 元，依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提列員工酬勞(4％) 172 萬 702 元，

提列董事酬勞(4％) 172 萬 702 元。 

二、前項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列，業經薪酬委員通過，亦經

會計師查核與 113 年度財務報告已認列之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相符，敬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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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案  由：113 年度董事酬金政策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 

一、依據金管會公司治理評鑑要求，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報告董

事領取之酬金政策。 

二、董事領取之酬金政策如下： 

(一)一般董事： 

1.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百分之四為員工酬勞，提撥不高於百分之四(含)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2.年度內董事業務執行費用(含車馬費及出席費）。 

3.董事兼任董事長所領取薪資、職務加給等費用。 

(二)獨立董事： 

1.依本公司獨立董事職責範疇規則，本公司獨立董事每

月支給新台幣壹萬元固定報酬，而不參與公司之盈餘

分派 

2.年度內獨立董事業務執行費用(含審計委員會及薪酬

委員會出席費)。 

三、有關本公司 113 年董事領取之酬金揭露一覽表(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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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大眾公司 113 年董事酬金揭露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註 1) 

董事酬金 

A、B、 C

及 D等四

項總額占

稅後純益

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F及 G等

七項總額占稅後純益之比

例 

領取來自子公

司以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公司

酬金 報酬(A) 

 

退職退休

金（B） 

董事酬勞

(C) 

業務執行

費用(D) 

 

薪資、獎金

及特支費

等(E)  

 

退職退

休金（F） 

員工酬勞 

(G)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司

(註 7)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金

額 

董事長 

退輔會代

表 

尤志煌 

120    286    
1.36

% 
 2786        10.68%   

董事 

退輔會代

表 

厲以剛  

240 

 

 

 

 

 

 

 

572 

 

 

 

 

 

 

 

 

2.72

% 

 

 

 

 

 

 

 

 

 

 

 

 

 

 

 

 

 

 

 

2.72% 

 

 

 

 

董事 

退輔會代

表 

鄭源敏 

董事 

退輔會代

表 

吳志揚 

                     

董事 

退輔會代

表 

黃訓佳 

                     

董事 

欣泉投顧代

表 

陳國勝 

120    286    
1.36

% 
         1..3％   

董事 

圓方投顧代

表 

許麗鳳 

120    286    
1.36

％ 
         1.36％   

董事 

大天投顧代

表 

蕭祥玲 

120    286    
1.36

% 
         1..36％   

獨立 

董事 
潘大綱 240        0.8％          0.8％   

獨立 

董事 
盧文民 240        0.8％          0.8％   

獨立 

董事 
鄭力翔 240        0.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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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案  由：本公司 113 年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事項報告，謹請  公

鑑。 

說 明： 

一、依據金管會公司治理評鑑要求，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報告關係

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事項。 

二、民國 113 年 1 月至 12 月份本公司未發生與關係人間資產交易

及其它交易事項，依據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

暨會計師核閱報告製表如下： 

民國 112年 1月至 12月份 

 關係人名稱 金額 

1.進貨 無交易事項 0 

2.銷貨 無交易事項 0 

3.財產交易 無交易事項 0 

4.債權債務情形 無交易事項 0 

5.資金融通情形 無交易事項 0 

6.背書保證情形 無交易事項 0 

7.其他 無交易事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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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民國 113 年度營收損益表         
            （113年 1月 1日至 113 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營 運 目 標 實際營業額 

(一)營業收入 135,940,091  133,626,334  

    銷貨收入 83,152,091  80,202,811  

    影片收入 26,400,000  26,400,000  

    出租收入 26,388,000  27,023,523  

(二)營業成本 22,498,091  18,903,986  

    銷貨成本 11,422,091  7,704,531  

    出租成本 11,076,000  11,199,455  

(三)營業毛利 113,442,000  114,722,348  

(四)營業費用 90,481,000  89,599,727  

    推銷費用 56,519,000  53,927,971  

    管理費用 33,962,000  35,671,756  

(五)營業利益 22,961,000  25,122,621  

(六)營業外收入 8,498,000  14,882,113  

   1.利息收入 4,400,000  6,986,984  

   2.維護費收入 2,418,000  2,485,011  

   3.其他收入 1,680,000  5,410,118  

(七)營業外支出  59,000  428,574  

    其他支出 59,000  428,574  

本期淨利(稅前) 31,400,000  39,576,160  

    所得稅費用   9,686,276  

本期淨利(稅後)   29,88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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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3 年 1-12 月份營業狀況與預算達成率：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營 運 目 標 實際營業額 達成率 毛利率 

(一)營業收入(註一) 135,940,091  133,626,334  98.30%   

銷貨收入 83,152,091  80,202,811      

影片收入 26,400,000  26,400,000      

出租收入 26,388,000  27,023,523      

(二)營業成本(註二) 22,498,091  18,903,986      

銷貨成本 11,422,091  7,704,531      

出租成本 11,076,000  11,199,455      

(三)營業毛利 113,442,000  114,722,348  101.13% 85.85% 

(四)管銷費用 90,481,000  89,599,727      

    推銷費用 56,519,000  53,927,971      

管理費用 33,962,000  35,671,756      

(五)營業利益 22,961,000  25,122,621  109.41%   

(六)營業外收入 8,498,000  14,882,113      

1.利息收入 4,400,000  6,986,984      

2.維護費收入 2,418,000  2,485,011      

3.其他收入 1,680,000  5,410,118      

(七)營業外支出 59,000  428,574      

其他支出 59,000  428,574      

本期淨利(稅前) 31,400,000  39,576,160  1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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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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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114年 6月 25日修正施行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

利，應提撥百分之四為員工酬勞，

提撥不高於百分之四(含)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四十(含)為專員以下基層

員工分派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

利，應提撥百分之四為員工酬勞，

提撥不高於百分之四(含)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一、 依 台 灣

證劵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

司 113 年 11

月 13 日臺證

上 一 字 第

1130021771號函

辦理。 

二、 增 列 第

二項條文，明

訂基層員工

酬勞應提撥

一定比率。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六十年三月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六十一年三月一日，第二次修正

於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日，第三次

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卅日，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五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五

月二十五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

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第七次修正於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二日，第八次修

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二

十五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

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十一次修正於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

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十九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

六月二十八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六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十五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六月二十四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六十年三月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六十一年三月一日，第二次修正

於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日，第三次

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卅日，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五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五

月二十五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

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第七次修正於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二日，第八次修

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二

十五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

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十一次修正於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

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十九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

六月二十八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六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十五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六月二十四

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

七月三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二年六月廿八日，第十八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廿九日，第

增列本次修正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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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

七月三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二年六月廿八日，第十八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廿九日，第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廿

八日，第廿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

六月廿七日，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九年五月三日，第廿二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廿五日，第廿三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廿八

日，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

六月廿三日，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第廿六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第

廿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廿

一日，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

六月十九日，第廿九次修正於九十

一年六月六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第三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十四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第三十四次

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

月二十六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

國一○五年六月十三日，第三十七

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九

日，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關於審計委員會相

關規定，於民國 111 年股東會選舉

第十八屆董事適用）。第三十九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三○日。第

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

十二日，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二次

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五

日。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廿

八日，第廿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

六月廿七日，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九年五月三日，第廿二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廿五日，第廿三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廿八

日，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

六月廿三日，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第廿六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第

廿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廿

一日，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

六月十九日，第廿九次修正於九十

一年六月六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第三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十四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第三十四次

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

月二十六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

國一○五年六月十三日，第三十七

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九

日，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關於審計委員會相

關規定，於民國 111 年股東會選舉

第十八屆董事適用）。第三十九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三○日。第

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

十二日，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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